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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审议会议 

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，洛桑 

临时议程项目 8(i) 

审查《公约》的实施情况和现况以及对于实现 

《公约》目标至关重要的其他事项：执行支助 

  关于《公约》机制的思考和选择 

  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提交 

 一. 导言 

1. 有一个由不同领域组成的机制为《公约》的执行工作提供支持。主席提交的

《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》审查文件草案详细说明了这一机制的不同组成部分，

包括已着重指明的这一领域的挑战(《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》审查文件草案

第三部分，CCM/CONF/2020/PM.2/WP.3)。 

2. 审议会议提供了机会，不仅可以审查《公约》机制的不同方面，还可以在必

要时对这些不同方面进行调整。在此过程中，应重点考虑该机制如何能够最好地

支持缔约国努力执行《公约》和将在第二次审议会议上通过的行动计划。 

3. 本文件重点关注该机制多个仍待详细处理的具体方面，即会议安排以及协调

委员会的作用和组成。本文件指出了未来在这些领域可供采纳的多项选择。 

 二. 会议安排 

4. 第一次审议会议作出了若干关于《公约》会议安排的决定。其《最后文件》

第 30(d)段规定，将每年举行一次缔约国会议，预计将不举行额外的闭会期间会议，

主席仍然有权决定这些会议的日期、持续时间和地点，默认的会议地点为日内瓦。

如在别处举行会议，任何超出预计预算的费用由东道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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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缔约国会议 

5. 自第一次审议会议以来，集束弹药问题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缔约国会议。第六次

缔约国会议主席决定，会议将持续三天(与第一次审议会议之前举行的会议相比，实

际上显著缩短了会期)，之后的缔约国会议保留了这一做法。自第一次审议会议

以来，年度缔约国会议一直受到财务困难的影响。特别是，第九次缔约国会议在

第二天没有举行正式会议，而是只进行了没有口译服务的非正式磋商。有些项目

未能得到详细讨论，各份正式文件也只是随着资金到位才逐步得到翻译。 

6. 第一次审议会议以来的年度缔约国会议尽管会期有所缩短，但一直得以处理

了其根据《公约》第十一条负责涵盖的不同事项。但在有些情况下，有人认为如

果能有更多时间进行讨论，特别是更深入地探讨《公约》执行工作的一些实质性

方面，本会颇有裨益。还有人重点指出，如果能有更多空间供缔约国之间以及与

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非正式互动，也会有所帮助。 

7. 第一次审议会议之前的五次缔约国会议都不是在日内瓦举行的。这些会议

会址分布于世界各地，值得注意的是多次由受影响国家和/或发展中国家举办，

在主动性和曝光度方面都具有积极影响。相比之下，第一次审议会议以来的所有

缔约国会议都安排在日内瓦。之所以会有这一变化，可能是受到了第一次审议会议

决定的影响，这项决定是，凡会议费用超出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费用的，超出部分

须由东道方承担。如果说在《公约》办公地点举行大多数正式会议有其合理性，

那么有时另择他处举行会议也可产生附加价值，特别是促进各国普遍加入

《公约》。 

  闭会期间会议 

8. 到第一次审议会议之前，《公约》每年举行一次非正式闭会期间会议，通常

在春季末举行。这种会议的任务是开展非正式讨论，商讨涉及《公约》不同方面

的实质性问题，并拟订向缔约国会议提出的建议。闭会期间会议的会期从 4 天

(2011 年至 2013 年)至 3 天(2014 年)不等。已决定会议语言为英语、法语和西班牙语，

通过自愿捐款支付会议费用――实际上由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组织会议

和承担费用。 

9. 第一次审议会议决定不再举行闭会期间会议，由此，《公约》内的交流

仅限于每年一次的正式活动(即缔约国会议)。《集束弹药公约》不再具备可用于

非正式地讨论和探索普遍加入问题或执行挑战或其他问题的平台。根据第三条和

第四条提交延期请求(始于 2019 年，未来几年可能还会继续)不再是提交请求的

缔约国与《集束弹药公约》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非正式互动对话的主题。 

10. 鉴于上述情况，第二次审议会议之后的会议安排可考虑以下选择。 

  选择 1：仅举行缔约国年度会议 

11. 将每年在日内瓦或国外举行缔约国会议，会期 4 至 5 个工作日。将不举行

闭会期间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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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评论 

• 当前的会议日历将基本不变并保持当前的模式。但缔约国会议的会期

将略作延长，以便有机会更深入地探讨实质性问题。 

• 正式会议是否是探讨此类问题的最佳形式，以及缔约国会议是否应包含

非正式部分，均尚不明确。 

• 若任何缔约国有意在日内瓦之外举行缔约国会议但面临能力问题，可

鼓励有能力的其他缔约国向这些国家支助。 

  选择 2：举行年度缔约国会议和闭会期间会议 

12. 将每年在日内瓦或国外举行缔约国会议和闭会期间会议，会期 3 至 4 天。将在

日内瓦举行为期两天的闭会期间会议。 

  评论 

• 恢复举行(短期的)年度闭会期间会议将提供机会，以非正式地探讨与

普遍加入和执行《集束弹药公约》有关的问题，并为缔约国会议做

准备。 

• 缔约国会议的会期可保持相对较短。 

• 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表示，该中心有能力组织为期两天的年度

闭会期间会议并承担费用，会议的举行不会对缔约国产生任何费用。 

• 凡可行情况下，举行闭会期间会议的日期应紧邻其他相关条约之下在

日内瓦举行的非正式会议，以显著降低差旅费用。 

• 若任何缔约国有意在日内瓦之外举行缔约国会议但面临能力问题，可

鼓励有能力的其他缔约国向这些国家支助。 

 三. 协调委员会和工作组/协调员 

13. 第二次缔约国会议设立了 a) 若干工作组和协调员，以期在《公约》之下的

所有关键领域建立专题领导力，以及 b) 一个协调委员会，以协调《公约》之下

的工作和工作组/协调员的活动。 

 (a) 工作组和协调员 

14. 设立了以下工作组/协调员： 

• 《公约》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工作组(2 名协调员) 

• 普遍加入问题工作组(2 名协调员) 

• 援助受害者工作组(2 名协调员) 

• 清理和减轻风险问题工作组(2 名协调员) 

• 销毁和保留储存问题工作组(2 名协调员) 

• 合作和援助问题工作组(2 名协调员) 

• 国家执行措施协调员(1 名协调员) 

• 报告事务协调员(1 名协调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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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协调员来自各缔约国，由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提名。选出的工作组协调员

任期为两年(为确保连续性，每年只更替一名协调员)。 

16. 协调员的安排方式对《公约》有益，为《公约》的总体执行工作作出了贡

献。该安排能确保在两次缔约国会议之间推进关键领域的工作，并为年度缔约国

会议做好扎实的准备。各工作组和协调员已制定了灵活的工作方法，并时常在

现有结构中开展合作，以推进共同关心的问题。例如，已经设立了一个由清理和

风险问题协调员与销毁和保留储存问题协调员组成的特设分析小组，以审议根据

第三和第四条提交的延期请求。 

17. 工作组和协调员的工作量通常较大但可控。与其他工作组相比，《公约》一般

状况和实施情况工作组没有常设任务，因而工作量较轻。通常情况下，该工作组

在主席的要求下推进一些分散的问题。 

18. 根据现有经验，没有理由大幅改变工作组和协调员当前的结构，因为在工作

组和协调员所涵盖的不同领域仍有大量工作要做。但是，亦不妨作一些有限的调整，

或许会有益处： 

• 取决于通过的行动，《洛桑行动计划》可能要求一些工作组(和/或主席)

承担额外的职能。 

• 已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，需要更好地将性别和多样性方面的考虑因素

纳入《公约》工作的主流。如能将这一方面纳入工作组/协调员的任务，

将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有益一步。 

• 第七条报告率仍远不理想。此外，《洛桑行动计划》所载的行动将要

求缔约国通过第七条报告或其他方式提供一些信息。报告方面的工作

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并需要更多的资源。这项任务可交给《公约》一

般状况和实施情况工作组，而不是交给一名独立的协调员。这意味着

报告工作将由两名协调员(而不是只有一名)负责，并更具连续性。 

• 《洛桑行动计划》中的行动包含多项指标，以期能够监测各项行动的

执行进展。宜请工作组和协调员(根据其所负责的领域) (在《洛桑行动

计划》获通过后一年内)制定用于评估进展情况的基线，并每年报告

执行情况。 

 (b) 协调委员会 

19. 协调委员会在主席主持下定期举行专门会议。委员会成员包括《公约》主席、

候任主席、所有协调员、执行支助股，以及联合国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反集束弹药

联盟的代表。委员会也可吁请任何相关方协助其工作，并且时常这样做，一些机

构已多次受邀参加协调委员会的会议。 

20. 事实证明，协调委员会是《公约》运作的一个重要机制。该委员会不仅仅是

各任职者彼此交流信息以更好地协调各自活动的渠道。事实证明，该委员会也是

主席重要的咨询对象和支持之源，以及探索可能的新工作途径或处理财务挑战等

《集束弹药公约》运作相关问题的工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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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现阶段，没有显著理由大幅改变协调委员会的任务。在人员组成上，必须让

所有任职者均加入协调委员会。此外，还可考虑向(除联合国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

和反集束弹药联盟之外的)其他机构发出参加协调委员会的长期邀请，只要此举

明确有助于协调委员会履行其职责。 

22. 鉴于上述情况，可考虑下列备选办法，以调整和巩固这一机制。 

• 视必要调整工作组/协调员(和/或主席)的任务，以包含《洛桑行动计划》

或审议会议通过的其他文件所产生的新任务。 

• 修改工作组的任务，以便在工作组责任领域的每个方面，审议与性别

有关的事项以及受影响人群的各种需求和经验。 

• 修改工作组和协调员的任务，使之包括：审查缔约国提供的关于

《奥斯陆行动计划》所载行动执行情况的信息，并在《公约》会议上

报告有关情况。 

• 修改《公约》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工作组的任务，使之涵盖报告问题，

任务是确保缔约国提交第七条报告并推进涉及《公约》之下报告工作

的其他方面。终止报告事务协调员这一独立职能。 

• 扩大协调委员会的组成，以利于其运作和总体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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